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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南国际法文丛》在20lO年的出版适逢西南政法大学60华诞，是成熟而又年轻的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献给学校的一份薄礼。
国际法学院是成熟的，她所依托的国际法学科筚路蓝缕，伴随着西南政法大学走过60年风雨路，与其
他法学学科共同在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国际法学院是年轻的，作为一个独立
的学院刚满周岁，她是在经济全球化，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重庆市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
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等时代背景下建立的，正秉持“错位竞争、特色发展”的整体发展思路，意
气风发地描绘着进一步发展国际法学教育的美好蓝图。
　　法学教育的本质是精英教育。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以培养具有法学综合素养、法律实践能力、国际理解能力、国际交往能力和
国际竞争能力的高级法律专门人才为己任，努力探索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法学精英教育之路，为
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和平发展”服务、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服务、为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服务、为
西部大开发战略服务。
　　法学教育的实施需以学科发展为平台。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依托的国际法学科是省部级重点学科，拥有国际法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
权，目前是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的国际法专业博士学位点，具备本科、硕士、博士和留学生等完整的人
才培养层次，已成为中国西部地区高端国际化法律人才的培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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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冲突规范任意适用问题近年来受到国外学者较多的关注，我国涉外司法审判中的冲突规范任意适用现
象也非鲜见，对该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书简要描述了冲突规范任意适用的历史和现状，分别从涉外民商事审判法律适用过程中的程序
利益、民事诉讼程序下当事人的程序处分权以及相关国际私法理论学说等不同角度探讨了冲突规范任
意适用的内涵和机理，并为目前《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提出了“冲突规范的适用”的条文没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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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观点为瑞典的理论和司法实践所接受。
在瑞典，如果争议属于允许和解也即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权利的法律范畴，如婚姻财产制、抚养以及
继承关系领域，当事人如果放弃揭示可能导致外国法适用的涉外要素，法院就不能主动地适用冲突规
范及其指向的外国法，纠纷应被看作是纯国内案件进行处理。
①即使法官确信存在涉外因素而且依据法院地的冲突规范外国法应予以适用，他也不应主动适用之。
　　（二）外国法的程序性质与冲突规范任意适用　　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虽因法律传统和文化的差
异并未使用“辩论主义”的提法，但在实质上采用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
②英国至今仍然坚持外国法作为事实的定性，是否提出事实主张以及在何种范围和程度上收集和呈交
证据证明自己的事实主张，原则上都归属当事人控制的范畴；当事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希望获得外
国法适用带来的实体利益时，应主动向法院提出适用请求。
同时，他们应进一步收集和提出有关外国法内容和效力的证明材料；法官并无义务和职责主动调查、
收集和提出作为事实看待的外国法：“在英国，在需要查明外国法时，法官不仅没有义务自己调查外
国法，而且实际上他们也被禁止这样做。
”⑧在当事人提交的外国法证明材料前后矛盾、缺乏内在逻辑性等较为少见的情况时，法官可以外国
法未得到当事人证明并推定外国法和英国法具有相似性而适用英国法。
冲突规范的适用也就直接消弭在对外国法的程序性处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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